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开展

2025年度山东省文化和旅游重点实验室

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文化和旅游局，厅直属各单位，有关高校：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及我省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相关政策要求，强化科技创新对文化和旅游产业升级的支撑作用，构建高水平行业科研平台体系，现决定组织开展2025年度山东省文化和旅游重点实验室申报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要求
（一）重点实验室申报领域应面向文化和旅游行业，服务文化旅游事业及产业高质量发展。
（二）重点围绕文化和旅游资源保护开发与智慧化运用、沉浸式体验技术、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、文化和旅游领域新材料新工艺集成应用、文化旅游创新服务、文化和旅游装备设计与研发等领域，针对文化和旅游发展现实需求，运用现代科技手段，开展行业科技创新与技术集成应用研究。
（三）重点实验室应符合《山东省文化和旅游重点实验室申报要求》（附件1）。不接受研究方向与现有实验室研究方向重复或相近的申报。现有省文化和旅游厅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不得申报。
二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符合实验室申报要求的科研实体，由依托单位提出申请，如实填写《山东省文化和旅游重点实验室申报书》（附件2），通过所在地市文化和旅游局申报，厅直属单位、高校直接申报。
（二）请各市文化和旅游局汇总申报材料，进行审查择优推荐，每市不超过3项，同一依托单位只可申报1项。纸质版申报书一式5份，加盖公章后邮寄至省文化和旅游厅科技教育处，同时发送PDF及Word版到指定邮箱。
（三）受理截止日期为2025年11月30日，以材料寄出时间为准，逾期将不予受理。
三、联系方式

通讯地址：济南市经十一路12号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北楼305室
联系人：吴晓波 0531-51791802 刘晨祥 18863501947
电子邮箱：sdwlkjc@163.com
附件1：山东省文化和旅游重点实验室申报要求.docx
附件2：山东省文化和旅游重点实验室申报书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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